
攝影比賽條款及細則 

1. 活動主辦 

是次活動由香港警務處（以下統稱為「主辦機構」）主辦，並且只限香

港地區進行。 

2. 參加方法與截止日期 

主辦機構「守網者」Facebook 專頁內有關是次比賽的貼文中所列明的

參加方法及詳情乃條款及細則之其中一部分。參加者必須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 23:59 HKT（截止日期） 或以前，完成所有參加程序。遞交時

間以主辦機構 Facebook 記錄顯示為準。 

3. 參賽資格 

 參加者必須為 香港身份證持有人。 

 參加者需要以同一個 Facebook 帳戶完成下列事項以獲得參賽

資格： 

A) 追蹤「守網者」Facebook 專頁； 

B) 就「守網聯盟．電車漫遊」打卡活動讚好及留言「共築防

線，捍衛網安」； 

C) 分享「守網聯盟．電車漫遊」到自己的 Facebook，並設定

為公開貼文；及 

D) 將參賽作品私訊到「守網者」Facebook 專頁。 



4. 作品要求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加者原創，且未曾在其他比賽中獲獎或公開發

表。 

 作品內容需符合活動主題「守網聯盟．電車漫遊」，並必須包

含： 

 以「守網聯盟」為主題的電車；及/或 

 位於灣仔軒尼詩道警察總部外的以「守網聯盟」為主題的

電車站。 

 每位參加者只可以提交一份參賽作品。 

 如不合乎上述任何要求，參賽作品將會被取消資格。 

5. 評審標準 

 作品將根據以下標準評審： 

 內容（40%）； 

 攝影技巧與構圖（30%）； 

 創意性（30%）。 

 比賽結果將於 2025 年 4 月下旬公布，評審團由主辦機構委任，

評審結果為最終決定，不接受任何上訴。 

 



6. 作品使用權 

參加者一旦參賽，即同意及授權主辦機構以任何形式使用及展示其參賽

作品，而參賽的 Facebook 帳戶名稱及與活動相關的帖文（包括相片及

短片），亦有可能被主辦機構用作是次活動宣傳及有關用途。 

7. 得獎公布與領獎安排 

 主辦機構透過「守網者」Facebook 專頁公布得獎名單。 

 得獎者需於 7 日內 按得獎通知內之指示聯絡主辦機構領取獎

品；逾期未領獎則當作放棄領獎權。 

 如無法聯絡得獎者，主辦機構保留重新揀選得獎者之權利。 

 

8. 獎品安排 

 獎品詳情將於活動專頁公布，得獎者不得要求更換或兌換現金，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獎品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9. 參加者同意條款 

參與此活動的參加者，即表示其本人已接受並同意受所有與此活動有關

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10. 注意事項 

 參加者需確保作品為原創，並擁有完整版權。如作品涉及侵權行

為，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參賽資格，並由參加者承擔相關法律責

任。 

 如發現任何蓄意以空號或假帳戶、假冒他人身份參加比賽，主辦

機構有權取消該參加者之參賽資格。如當中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

失，參加者需負完全法律責任。 

 主辦機構不會對因技術問題或網絡延誤導致的參賽失敗承擔責

任。 

 主辦機構有權要求得獎者在領取獎品時，出示其 Facebook 帳

戶、參賽作品的詳細資訊及身份證明文件等以核實身份。 

 若個別人士錯用或濫用此活動，對活動之運作及其他參加者造成

影響，或作出對主辦機構有任何不利、負面影響或損失之行為，

主辦機構保留一切追究及要求賠償之權利。 

 主辦機構有權刪除任何不雅、產生歧義、令人誤解、涉及色情或

暴力，或與本活動不符或不適當的留言或活動作品。主辦機構亦

有權取消該參加者之參賽資格，並不另作通知。 

 參加者需保證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必須屬實，且作品

不包含任何未經授權之第三方的個人資料或肖像。 



 主辦機構承諾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所收集之資

料將只用作活動領取獎品通知及核對身份之用；提供個人資料純

屬自願性質。主辦機構於活動結束後 三十日內，將刪除或銷毀

得獎者提供的個人資料。 

 參加者須清楚明白並同意於參加是次活動期間，經由 Facebook 

/ Google 傳遞之訊息不能保證百分百安全機密，故主辦機構對

任何涉及 Facebook / Google 安全性風險而造成的相關損失不

承擔任何責任。惟主辦機構於接收參加者資料後會妥善保存，並

以主辦機構認知中最佳之保密方法，盡量避免參加者蒙受不必要

的損失。 

 

11. 條款修改與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保留隨時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的權利。如有任何爭

議，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疑問，請聯絡主辦機構「守網者」Facebook 專頁查詢。 


